迪庆州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监测预警工作实施方案
为提高新冠肺炎监测敏感性和分析预警能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和实时预警，有效采取针对性防控措施，防止疫情发生和扩散，根据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监测预警工作有关要求，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人群监测
（一）健康码监测。公共场所广泛推行健康码扫码管理,严格落实“扫码亮码、绿码通行”制度，机场、汽车客运站等交通枢纽和社区（村组）严格执行进出人员扫码和体温监测，发现红黄码及体温异常人员立即按流程做好科学处置。
（二）病例监测。医疗机构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对接诊的所有发热病例、住院病例（特别是急性呼吸道感染）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在本地出现新发病例后，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对疫情涉及的区域范围内近14天与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有接触或共同暴露的人群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要在2小时内完成网络直报，并在24小时内完成流行病学调查。
（三）口岸监测。所有航空、陆路水路口岸均严格执行入境人员发热、呼吸道症状等监测，境外入滇人员全部集中医学隔离观察14天，并开展2次核酸检测，一旦出现异常立即闭环转送定点医疗机构。
（四）重点场所监测。养老机构等民政服务机构、监管场所、学校和托幼机构、餐馆、农贸(集贸、海鲜)市场等重点场所要做好机构内人员及从业人员健康监测，每日检测体温并监测是否有发热、干咳等呼吸道症状或腹泻等消化道症状，发现异常人员及时就近转送至发热门诊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三县市卫生健康局每月两次抽取一定数量的农贸（集贸、海鲜）市场人员、医疗机构人员、文旅行业从业人员、冷链物流、冷藏冷冻仓库、外卖和快递、出租车司机等重点行业从业人员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五）社区监测。各街道（乡镇)、社区(村）明确责任人，对纳入社区管理的来自高中风险地区人员、入境人员等做好发热、呼吸道症状等监测。在本地出现新发病例后,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医务人员、民警等开展逐户排查。发现14天内出现发热、干咳等呼吸道症状或腹泻等消化道症状的，及时就近转送至具有发热门诊(诊室)的医疗机构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六）病原学监测。组织哨点医院每周采集一定数量的有发热等症状的病例样本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并将核酸检测阳性样本送至省疾控中心开展新冠病毒分离和全基因组测序分析。
（七）药品销售监测。各县市区选择至少1家在市区内有连锁分店的药店，监测退烧、止咳、抗病毒、抗菌素等药品销售情况，药店每日记录药品销售情况并上报当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本地出现新发病例后，药店可在销售上述药品时实施实名登记制度，并将信息上报当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及时报告当地指挥部,由指挥部部署相关街道（乡镇）追踪有发热等症状的病人并引导其及时就医。
二、环境监测
（八）农贸市场环境监测。各县市区选择辖区内大型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海鲜市场），每月两次对排水系统中污水、存放售卖冷冻冷藏海鲜水产品和肉（禽）类食品摊位的设施、用具、冰箱等采集样本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九）医疗机构环境监测。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每月两次对发热门诊、呼吸科和感染科门诊病房的地面、墙壁、物体表面、厕所、医院污水采集样本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十）冷链食品监测。海关部门对进口冷链食品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卫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每周对冷链食品特别是自疫情高发国家和地区进口食品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三、大数据分析利用
[bookmark: _GoBack]（十一）信息收集报送。各县市卫生健康局要充分利用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系统和发热门诊监测网络，教育部门要利用学生健康监测系统，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利用药店药品销售系统，海关部门要利用入境人员、进口食品检验检疫系统，网信部门要利用舆情监测系统，按要求及时向当地指挥部上报相关信息，并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等平台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各县市应充分利用12320热线电话或网络平台，鼓励居民提供疫情线索或进行疫情报告。第三方检测机构、科研院所等发现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者要及时报告当地卫生健康部门。各县市样本检测结果应当在12小时内反馈。
（十二）数据分析利用。各县市要成立由公共卫生、临床医学、实验室检测、大数据分析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工作组,定期分析各部门系统上报的监测数据，综合研判疫情趋势,提出风险评估结果和预警响应建议
（十三）建立信息平台。各县市要积极推动建立新冠肺炎疫情监测数据分析预警响应信息平台建设，充分发挥智能化信息技术优势，定制生成各类监测数据报表，实现每日、每周监测数据的可视化展示和自动化分析。
（十四）预警响应。各县市卫生健康部门收到新发病例信息后，要立即向同级指挥部及上级卫生健康部门报告。加强病例及密切接触者之间的协查并共同采取管控措施。州卫生健康部门要根据多渠道监测数据和风险评估结果，及时向社会发布健康风险提示，并根据需要向同级人民政府提出发布预警和启动应急响应的建议。各县市要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和省规定的权限、程序，按照授权及时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做好防控政策措施宣传解读，提高公众自我防护意识；启动应急响应，开展监测报告、传染源控制、医疗救治、城乡社区防控等工作。
四、组织保障
（十五）组织领导。各级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要加强对常态化监测预警工作的组织领导，按照本方案要求制定本级工作方案，明确各部门职责。卫生健康、网信、教育体育、工业和信息化、公安、民政、司法、交通运输、商务、海关、市场监督管理、移民、铁路、民航、邮政管理、中医药、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要建立协调机制，根据本部门职能和工作特点制定监测预警方案并做好组织实施，确保人员到位、物资到位、培训到位、责任到位。
（十六）监测要求。各县市对重点人群、重点场所、重点环境、重点食品的采样和核酸检测，按云南省疾控中心下发的《迪庆州新冠肺炎常态化防控核酸监测工作技术方案》要求，结合当地实际和本实施方案内容确定采样和检测数量，在满足采样数量的基础上可适当增加采样品种和采样数量。
（十七）经费保障。各县市各相关部门要安排经费，对信息平台建设、样本采集、实验室检测、数据报送等工作给予支持，确保常态化监测预警工作顺利开展。
